
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院

关于进行2021年度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的通知

研院发[2021]30号

各学院,

为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潜心科研、勇于创新、积极进取,从2014年秋季

学期起,设立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研究生更好地完成学习和研究工作。

请各学院认真开展2020级硕士研究生和2018级、 2019级、 2020级博士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现将具体办法通知如下,

一、学业奖学金申请条件和参评学生范围

1.基本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诚实守信,品学兼优;

积极参与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0

2.参加学业奖学金评定的硕士研究生范围:校本部2020级全日制非定向就

业类硕士研究生(有协议规定的,执行协议政策) ,定向就业类中¨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和“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的硕士研究生0

3.参加学业奖学金评定的博士研究生范围:校本部2018级、 2019级、 2020

级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类博士研究生,定向就业类中“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

划”的博士研究生0

4.硕博连读生取得博士学籍后,执行博士奖助学金标准。

二、学业奖学金设宜方案

1.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设置方案

等级 
占应参评学生总数 学业奖学金 

百分比 (元) 

一等 40% 10000 

二等 40% 7000 

三等 20% 2000 

2.博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每生每年10000元。

三、工作组织及原则

1.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工作原则上由各学院主管研究

生教育的副院长负责组织。



2.各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须报送研究生院备案,评定原则如

下:

(1)硕士研究生课程成绩。成绩评定的具体算法参见《硕士研究生课程学

习的奖优与黄牌的规定》 ,课程成绩在奖学金评定中影响权重范围为40-60%。

(2)硕士论文开题成绩与科研综合表现。论文开题工作及科研综合表现主

要包括:学位论文的进展情况、基本学术能力和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等,其在奖学

金评定中影响权重范围为30-50%。

(3)导师评价。导师对研究生学习、科研能力和工作态度等方面的综合评

价,其权重不超过5%。

(4)德育综合表现。权重不超过5%0

3.少数学院如有特殊情况(如国际合作培养研究生系列等) ,可根据本单位

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奖学金评定办法0

4.获得学业奖学金的博士生原则上已按时完成相应的培养环节0

5.有纪律处分等情况的研究生处分期内不能参加学业奖学金的评选。

四、工作要求及日程安排

学业奖学金评定涉及到每一名研究生的利益,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听

取本学院导师和研究生的意见和建议,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反馈。在评

定过程中应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重点考核研究生的综合能力,

并严格按照各等级奖学金的数量评定。对于弄虚作假者,一经发现,一律取消参

评资格。各学院奖学金评定结果经过公示后送交研究生院培养处(电子版、文字

版各一份) ,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具体工作日程如下:

2021年7月13-20日,各学院完成硕士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的修订

2021年7月21-25日,各学院报送硕士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纸版需由

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2021年7月26-30日,学院公示硕士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公示期不少于3

个工作日)

2021年9月6日,开始组织学业奖学金评定工作

2021年9月15日(第二周周三)前,完成硕士研究生开题

2021年9月18日前,学院完成评选工作

2021年9月27日前,学院公示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期不

少于5个工作日



2021年9月27日,评定结果报送至研究生院培养处(博士生只需要报送未

获学业奖学金者名单) ,学校公示硕士研究生奖学金评定结果,公示期不少于5

个工作日。请各学院严格按照工作日程开展工作。

联系人:姜老师 电话: 86413771 电子邮箱: 1260851060@qq.com

附件‥ 1、 2020级硕士研究生学业奖学金评定名单二一f工干

究生未获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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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8级、 2019级、 2020级博士研


